
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 112 年度學務處夏令營實施計畫 

一、 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 年 6 月 9 日北市教體字第 1113059028 號函修訂辦理。 

二、 目的：規劃精緻多元課程，促進身心健康，充實學業，建立自信與成功之經驗，以提昇學習興趣並感

受學習成果。 

三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 

四、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。聯絡人:呂芊穎組長（臺北市萬華區南寧路 46 號，TEL：2336-2789

轉 301） 

五、 參加對象：臺北市各國民中學學生（各營隊若報名人數未滿名額一半則不開班）。 

六、 活動內容、時間、地點： 

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授課教師 上課地點 
收費 

金額 

名

額 
備註 

搖滾音樂營 

（初階） 

7/10-7/14 

(13:30-16:30) 

蔡宗翰老師

（吉他班） 

劉育昇老師 

（打擊班） 

(共 15 小時) 

四樓 

音樂教室 

共同教室 

500 元 

部分教練

費由經費

補助 

36 

學生學習樂團

中各種樂器（如

吉他、貝斯、爵

士鼓、邦哥鼓、

木箱鼓……）， 

並於營隊最後

一天成果發表。 

搖滾音樂營 

（進階） 

7/3-7/7 

(13:30-16:30) 

蔡宗翰老師

（吉他班） 

劉育昇老師 

（打擊班） 

(共 15 小時) 

四樓 

音樂教室 

共同教室 

500 元 

部分教練

費由經費

補助 

20 

需有樂器基礎

或歌唱表演經

驗（至少一

年），並於營隊

最後一天成果

發表。 

羽球營 

(限本校新生及 

在校生) 

7/3-7/6 

 (09:00-12:00) 

黃則緯老師 

 (共 10 小時) 
本校羽球場 

100 元 

(材料費) 

教練費由

經費補助 

24 請自備球拍 

暑期管樂營 

8/22.23.25 

（09:00-11:00） 

8/24 

（13:00-15:00） 

羅光武老師 

（銅管班） 

陳昭吟老師 

（打擊指揮

班） 

(共 8 小時) 

文康室三樓 

無 

講師費由

經費補助 

20 
本校管樂團 

學生參加 

七、 報名方式及時間：參加同學請先至龍山國中學務處或電話（2336-2789，學務處請轉 301 或 307）洽詢是

否有名額後，或填妥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於6/20（二）17:00前至學務處訓育組報名及繳費。 

八、 活動費用： 

1.由本校 112 年度冬夏令營、112 年度客委會補助管樂團活動經費支應外，所需繳交費用如上表所列。 

2.低收或清寒學生憑證明除材料費外減半繳交收費金額，惟費用優惠營隊以 1 個為限，超過 1 個者請

以原價繳交收費金額。 

3.若總金額不足以支付鐘點費，則本校低收或清寒學生申請校內教育儲蓄專戶補助半價，以支付不足

之鐘點費。 

4.報名後若因故退出營隊，需於開課日第一天之前三天（不含例假日）辦理退費，逾期不受理。 

九、 預期成效： 

1.透過多元的加深加廣教材，經由動手做、做中學的體驗操作課程，提高學生學習興趣，增強解決問

題能力。 

2.透過活潑實用課程，培養興趣並建立自信與成功之經驗，充實學生假期生活，打造充實、圓滿又美

好的暑假。 

十、 營隊相關規範：參加同學請著各校運動服依課程表時間提前十分鐘至上課地點簽到，並聽從老師之教

導。務必遵守相關防疫規定，上課之服裝、出席與上課表現等規定比照學校規定，如有違規依校規處

理，並通知所屬學校。學生若因故無法出席，請事前辦妥請假手續，並通知龍山國中學務處或提前告

知授課教師。 

十一、 本計畫陳 校長核可並呈報教育局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 

**請將報名表、家長同意書及費用於112/6/20(二)17:00 前交至學務處**  
 

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 112 年度學務處夏令營報名表 

學生姓名  班級     年    班 性別 □男  □女 

身分證字號  生  日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家長姓名  聯絡電話 （住家）                （手機） 

通訊住址  

報名課程 上課時間 收費金額 報名地點 

 □搖滾音樂營（初階） 7/10-7/14 (13:30-16:30) 500 元 

學務處 

 □搖滾音樂營（進階） 7/3-7/7 (13:30-16:30) 500 元 

 □羽球營 

   (限本校新生及在校生) 
7/3-7/6 (09:00-12:00) 100 元 

 □暑期管樂營 

   (限本校新生及在校生) 

8/22.23.25（09:00-11:00） 

8/24（13:00-15:00） 
無 

 
 
 
 
 
 

家 長 同 意 書 

茲同意本人子弟，         國中    年    班     號 學生：              

參加由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辦理之 112 年度夏令營活動，活動期間叮嚀子弟必攜

帶健保卡，遵守營隊活動各項規定，聽從師長指導，注意活動安全，若有特殊健康

狀況，需確實告知師長，否則自行負責。 

此致  龍山國民中學 

 

 

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112 年    月    日 


